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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规范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收管理工作，保证税款及时、均衡、足额入库， 

现就证券交易印花税几个征管问题通知如下： 

 

  一、非交易转让股票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征管问题 

  鉴于非交易转让股票的印花税征管范围划分不够明确，上海、深圳两地做法

不一的情况，现明确规定：凡是在上海、深圳证券登记公司集中托管的股票，在

办理法人协议转让和个人继承、赠与等非交易转让时，其证券交易印花税统一由

上海、深圳证券登记公司代扣代缴。 

 

  二、证券交易印花税税款的解缴入库期限 

  根据不同种类股票的交易情况和清算特点，现将证券登记公司代扣印花税税

款的解缴期限统一确定为：证券登记公司扣缴的 A种股票税款， 以一个交易周

为解缴期，自期满之日 5 日内将税款解缴入库，于次月 1 日起 10 日内结清上月

代扣的税款；证券登记公司扣缴的 B种股票税款，以两个交易周为解缴期，自期

满之日起10 日内将税款解缴入库，于次月1日起 10日内结清上月代扣的税款； 

证券登记公司扣缴的非交易转让税款，以一个月为解缴期，于次月 1 日起 10 日

内将税款解缴入库。 

 

  三、加强对欠税清理，不准占压拖欠税款 

  证券登记公司代扣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股票交易双方已经缴纳的税款，代扣

代缴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期限及时解缴入库，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更不准

挪作他用。主管税务机关要加强管理，不得允许代扣代缴单位延期解缴，严禁发

生拖欠。对于代扣代缴单位已经发生的拖欠，主管税务机关要采取措施，限期追

缴入库，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主

管税务机关要将清理欠税的情况每月向国家税务总局报告。 

 

  四、建立代扣代缴税款报告制度 

  为了及时、准确地了解证券交易印花税代扣代缴情况，明确扣缴义务人的责

任，代扣代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单位应当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代扣代缴证

券交易印花税报告表》。《代扣代缴证券交易印花税报告表》式样由国家税务总局

统一制定(附后)，各地自行印制。 

  主管税务机关应将代扣代缴单位报送的《代扣代缴证券交易印花税报告表》

进行汇总，按月报国家税务总局。 

 

  五、建立定期收入分析制度 

  证券市场行情的变化和波动，直接影响到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收入。因此，应

建立季度和年度收入分析制度。为做好收入分析工作，税务部门要与证妆交易所、



证券登记公司建立日常的信息联系，掌握市场的交易情况，定期分析市场变化对

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的影响。除每季定期向国家税务总局报告外，对于对收入产

生重大影响的市场变化情况可随时专报。 

  以上规定自文到之日起执行。 

 

  附件：代扣代缴证券交易印花税报告表 

 

附件： 

 

代扣代缴证券交易所印花税报告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税款所属时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代扣代

缴义务

人编码 

                    

  

代扣代缴人名称：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业别：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应税项目 本期交易 

（转让）金额 

本年

累计 

交易

金额 

税率

（%） 

本期代扣 

税额 

本年入库

税额 

本年累计 

入库税额 

A 种股票             

B 种股票             

非交易转让股

票 

            

合计             

              代扣代缴人签章：   税务机关征管人员： 

 


